（一）项目概况
按照《江西省赣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形成项目实施县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作业设计成果。主要包括营造林建设任务50803亩，其中包括中幼林抚育23186亩，退化林修复18576亩；现有林改培2989亩；人工造林6052亩，全部为人工造林（更新），全部为人工造林（配套建设作业便道约3公里）。
（2）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涉及13个乡镇：高洲乡、坊楼镇、湖上乡、荷塘乡、六市乡、路口镇、良坊镇、南岭乡、琴亭镇、三板桥乡、 闪石乡、升坊镇、神泉乡13个乡镇、两个国有林场:高天岩生态林场、玉壶山生态林场及海潭垦殖场。
（三）监理单位服务职责（包含但不限于）
服务范围包括实施全过程的监理服务。建设监理，包括项目施工全过程监管，保障施工质量符合验收标准，提供造价咨询等服务，严格控制项目成本；主要包含但不限于实现项目施工前作业图斑和技术措施计划上图，施工中进度监管和监理反馈,施工后质量核验和效果展示等功能；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进行影像记录，并按照业主需求制作图册和视频资料，以便全面记录和展示项目进程、建设效果；派驻人员负责资金使用的日常审核、凭证查验、进度款支付建议等，保障资金合理使用；负责项目全过程资料的收集、初审、整理、立卷和归档工作，确保资料完整有序；派驻现场巡查员，施工期间应全程入驻现场，核查工程进度、苗木质量、施工规范等，并与书面资料进行交叉验证，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此外，还包括在授权范围内组织竣工验收及协助移交、中期评估、后期评价管理、全过程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内审内控管理及资料档案收集归档等工作，全方位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1、小班现场核查
施工前：及时了解掌握项目涉及的所有小班现状，拍摄、制作详细的施工前影像资料，为后续施工提供基础参考。
施工中：全程深入小班现场，检查施工进度是否符合计划安排，施工是否符合设计技术规范要求。重点核查采伐质量、山场清理、苗木的规格、植穴规格、种植密度、施肥量、作业便道规格等情况。同时，对施工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和重要变化进行影像记录，及时发现并记录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对施工单位提交的资金支付申请进行审核把关，准确核验工程完成面积、质量等关键信息。
施工后：在项目竣工后，再次对小班进行全面核查，评估施工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检查苗木的成活率、生长状况等。对比施工前、施工中的影像资料，分析项目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制作完整的施工后影像资料，为项目验收提供直观依据。
2、建设监理
资金审核：派驻人员负责资金使用的日常审核、凭证查验、进度款支付建议等，保障资金合理使用；负责项目全过程资料的收集、初审、整理、立卷和归档工作，确保资料完整有序。
合同管理：参与合同的起草、签订等工作，确保合同条款清晰、明确，符合法律法规和项目实际需求。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密切跟踪合同双方的履约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合同纠纷，维护采购人的合法权益。定期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总结，为后续项目合同管理提供经验参考。
进度管控：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进度计划和月、周进度计划，制定详细的进度控制方案。通过定期召开进度协调会议、现场巡查等方式，及时掌握工程实际进度情况，对比计划进度，分析偏差原因，督促施工单位采取有效的赶工措施，确保项目按时竣工。
投资把控：建立健全投资控制体系，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督和管理。根据工程进度和合同约定，审核施工单位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定期对项目投资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及时发现并纠正投资偏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设计管理：在施工过程中，协助采购人处理设计变更事宜，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协调，确保设计变更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避免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延误和造价增加。
综合协调管理：组织召开项目协调会议，协调采购人、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等各方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确保信息传递及时、准确，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安全管理：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制定监理安全工作方案。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施工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施工设备的安全运行状况、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安全等，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对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和改进措施，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质量控制：制定详细的质量控制计划和质量检验标准，对工程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从原材料的进场检验、构配件的质量检查到各分项工程、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严格把关，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及设计要求。对质量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跟踪复查整改结果，对不合格工程坚决要求返工处理。
文明施工监管：监督施工单位按照文明施工的要求进行现场管理，检查施工现场的环境卫生、材料堆放、临时设施搭建等情况，督促施工单位做到工完场清，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的影响。对文明施工不达标的情况，及时提出整改要求，确保施工现场整洁、有序。
环境保护监管：审查施工单位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方案，监督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落实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检查施工现场的扬尘控制、噪声控制、废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等情况，确保施工活动不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四）监理单位人员配置要求：
人员配置要求：由于本项目工作量大、专业性强，要求投标人配备相应的专业服务团队，确保项目技术及进度满足采购人需求。总监1人，并提交满足该项要求的承诺函（自拟）。总监工程师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持有注册专业为农林工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住房和城市建设部用印的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2）持有注册专业非农林工程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市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用印的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并从事营造林工程监理工作两年以上的人员。（3）持有林业专业高级技术职称证书并持有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或林学会颁发的《营造林工程监理工程师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
监理人员4人，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取得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营造林工程监理员培训合格证书》或《营造林工程监理工程师培训合格证书》，具有中专以上学历;（2）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或省级以上国家林草管理部门颁发的监理员证书，从事林业工程建设相关业务工作不少于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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